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2022〕赣行复不字第56号
申请人：朱某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朱某（以下简称申请人）对被申请人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被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做出的举报不立案决定不服，于2022年6月18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对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某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经营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鱼酥的举报件作出不立案的处理决定（编号：1320725002022033067725743的），责令被申请人依法依规继续履行法定职责，限时重新办理该举报件。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政府工作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设立该派出机构的部门或者该部门的本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六）属于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职责范围；......”本案中，申请人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举报予以回复，申请人不服对举报的处理决定，依法应向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综上，申请人的复议事项依法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6月23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十七条第一款  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

第四十条第二款  本法关于行政复议期间有关“五日”、“七日”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节假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八条 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

......
（六）属于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职责范围；

......
联系地址：连云港市赣榆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115室
联系电话：0518-8603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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